
中山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

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
(征求意见第三稿）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和《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结合中山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条出处《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1条）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见义勇为，是指根据《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规定，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的人员，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实施救人、抢险、救灾等行为。
　　治安联防员、交通协管员、警务辅助人员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分子英勇搏斗或者实施抢险、救灾、救人行为，应当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本条出处《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2条，并根据中山实际修改制定）

第三条　见义勇为人员由镇街见义勇为评定小组初评、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进行确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伤亡人员，由市评定委员会向省提出申请。

（本条出处《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3条）

第四条　向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申请确认见义勇为，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一）行为人的身份等有关基本情况；

（二）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

（三）有关单位、人员的见证材料；

（四）受伤人员由法医出具的行为人伤情鉴定书；

（五）符合省申请条件的行为人，需要提供伤残鉴定或死亡证明。

（本条出处《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4条，并根据中山实际修改制定）

第五条　申请、推荐确认见义勇为的，应当向行为发生地的镇街评定小组提出并填写《申请（推荐）表》，由行为发生地的镇街评定小组负责调查、取证；镇街评定小组应当自收到申请和举荐材料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组织调查、取证，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市评定委员会。

镇街评定小组调查确认后，填写《确认审批表》，并附上有关材料，经镇街评定小组负责人审核后，提出奖励意见，呈报市评定委员会。

（本条为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制定）

第六条  市评定委员会收到报送的调查结果后，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组织评定并作出书面确认决定，评定需80%以上的委员参加，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书面决定；情况复杂需要延期的，经市评定委员会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或者举荐人。对符合见义勇为条件的，应当通过市政府或市公安局网站将见义勇为人员名单和主要事迹向社会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七个工作日，公示时间不计入确认工作时间。但《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不宜公开的情形除外。对公示期届满无异议或者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确认，并颁发确认证书。

市评定委员会应当将确认结果告知申请人或者举荐人、负责调查的镇街评定小组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确认为见义勇为的，还应告知行为人所在单位；对未确认为见义勇为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机关并说明理由。

（参照《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5条、第6条制定）

第七条　对已确认见义勇为的受伤人员，应提供有关材料和法医出具的伤情鉴定书，鉴定为轻微伤、轻伤、重伤。

（本条为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制定）

第八条　见义勇为人员伤残鉴定，由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委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对于符合条件的伤残人员，由市评定委员会将伤情鉴定结论文书等有关材料上报省评定委员会进行确认，并申请省人民政府一次性抚恤奖金。
对于死亡人员，由市评定委员会将死亡证明等有关材料上报省评定委员会进行确认，并申请省人民政府一次性抚恤奖金。

（参照《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7条和市人社局复函意见制定）
第九条　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见义勇为人员伤残1至4级的，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伤残5至6级的，为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伤残7至10级的，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参照《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8条制定）

第十条　本市户籍人员被本市行政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综治部门等有关部门）确认为见义勇为且因见义勇为伤亡的，（由户籍所在地地级以上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申请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确认。

（参照《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关于见义勇为的确认办法（试行）》第10条制定）

第十一条　各镇街以上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应当根据《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的见义勇为确认办法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包括本数。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1年 月 日起施行。

